附件1

深圳市畜牧兽医领域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设定依据
	适用情形
	免处罚

依据
	配套监管措施

	1
	对动物、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未按照规定及时清洗、消毒的行为的行政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2021年）第五十二条第四款：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应当及时清洗、消毒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2021年）第九十二条：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、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，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：……（四）动物、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未按照规定及时清洗、消毒的；……。
	初次违法；

危害后果轻微：未造成直接实际损失，未造成动物疫病传播风险；

及时改正：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改正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责令改正，按规定进行清洗消毒并及时复查；

加强教育、劝导示范、指导约谈等。

	2
	对未经备案从事动物运输的行为的行政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2021年）第五十二条第三款：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以及车辆，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，妥善保存行程路线和托运人提供的动物名称、检疫证明编号、数量等信息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2021年）第九十八条：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：……（三）未经备案从事动物运输的；……。
	初次违法；

危害后果轻微：未造成直接实际损失和未造成动物疫病传播风险；
及时改正：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改正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责令改正，按规定进行备案并及时复查；

加强教育、劝导示范、指导约谈等。

	3
	对用药记录不完整真实的行为的行政处罚
	《兽药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）第三十八条：兽药使用单位，应当遵守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兽药安全使用规定，并建立用药记录。
   《兽药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）第六十二条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、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，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，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，责令其立即改正，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；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	初次违法；

危害后果轻微：已建立用药记录，只是用药记录不完整，使用的兽药具备合法资质，未造成直接实际损失，未影响动物疫病防控，未危及食品安全；

及时改正：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改正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责令改正，完善用药记录并及时复查；

加强教育、劝导示范、指导约谈等。

	4
	对未经兽医开具处方使用兽用处方药的行为的行政处罚


	《兽药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）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禁止未经兽医开具处方销售、购买、使用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实行处方药管理的兽药。

《兽药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）第六十六条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经兽医开具处方销售、购买、使用兽用处方药的，责令其限期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;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	初次违法；

危害后果轻微：涉案兽药合法，涉案兽药货值500元以下，未造成直接实际损失，未影响动物质量安全；

及时改正：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改正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责令限期改正，经兽医开具处方使用兽用处方药并及时复查；

加强教育、劝导示范、指导约谈等。

	5
	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不依照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规定实行采购、生产、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行政处罚
	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）第十七条第三款：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如实记录采购的饲料原料、单一饲料、饲料添加剂、药物饲料添加剂、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用于饲料添加剂生产的原料的名称、产地、数量、保质期、许可证明文件编号、质量检验信息、生产企业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、进货日期等。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。

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）第十八条：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，应当按照产品质量标准以及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饲料、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组织生产，对生产过程实施有效控制并实行生产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。

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）第十九条第二款：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如实记录出厂销售的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的名称、数量、生产日期、生产批次、质量检验信息、购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、销售日期等。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。

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）第四十一条：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采购、生产、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。
	初次违法；

危害后果轻微：已建立记录或留样观察制度，但记录不规范，未影响饲料质量，未造成直接实际损失；

及时改正：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改正。

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责令改正，按规定完善采购、生产、销售记录及建立留样观察制度并及时复查；

加强教育、劝导示范、指导约谈等。

	6
	对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经营者对饲料、饲料添加剂进行拆包、分装的行为的行政处罚
	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）第二十三条第二款：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经营者不得对饲料、饲料添加剂进行拆包、分装，不得对饲料、饲料添加剂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任何物质。
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）第四十四条：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，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：(一)对饲料、饲料添加剂进行拆包、分装的；……。
	初次违法；

危害后果轻微：拆包、分装前产品为合格产品，货值金额1000元以下，未影响饲料质量，未造成直接实际损失；

及时改正：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改正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责令改正并及时复查；

加强教育、劝导示范、指导约谈等。

	7
	对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经营者不依照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规定实行产品购销台账制度的行为的行政处罚
	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）第二十三条第四款：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经营者应当建立产品购销台账，如实记录购销产品的名称、许可证明文件编号、规格、数量、保质期、生产企业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、购销时间等。购销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。

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）第四十四条：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，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：……（二）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产品购销台账制度的；……。
	初次违法；

危害后果轻微：已建立台账，仅记录不规范或者没有保存2年，未影响饲料质量，未造成直接实际损失；

及时改正：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改正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责令改正，按规定完善台账并及时复查；

加强教育、劝导示范、指导约谈等。


注：1.适用情形是指符合规定的全部条件。

    2.本清单适用情形所称“以下”均包含本数。

